[bookmark: _GoBack]期貨顧問事業內部控制制度範本修正對照表
	編號、項目
	修正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現行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說明

	CA-23100
營業保證金之繳納與存放
	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一、經主管機關許可兼營期貨顧問事業，應於辦理公司變更登記後，向主管機關指定之金融機構繳存營業保證金新臺幣一千萬元。
二、期貨顧問事業存放營業保證金之金融機構應為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保管業務，並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主管機關103年6月3日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3號令)之銀行。
三、期貨顧問事業之營業保證金，應以現金、國內政府債券或符合主管機關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之有價證券繳存。
四、期貨顧問事業所繳存之營業保證金不得分散存放、辦理掛失或解約，所繳存之標的及其保管憑證不得設定任何擔保，且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辦理提取或調換。但營業保證金種類調換之提取且總金額未變動者，應由保管機構於三日內將變動情形向主管機關申報。
五、期貨顧問事業應持續追蹤其繳存營業保證金之銀行是否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並密切注意該銀行之營運狀況；在該銀行每年依規定公告或揭露其上半年度及年度財務報告時，期貨顧問事業應即檢視該銀行是否符合規定條件。
六、期貨顧問事業檢視或追蹤發現其繳存營業保證金之銀行有不符合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應於知悉之日起三個月內調整至符合規定之銀行辦理。但期貨顧問事業以定期存款方式向該銀行繳存營業保證金，經評估該銀行之營運狀況尚無風險之虞，且於定期存款到期前，若有疏失而致客戶權益受損時，仍依相關法令及契約規定負完全責任者，得於定期存款到期時再行調整。
	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一、經主管機關許可兼營期貨顧問事業，應於辦理公司變更登記後，向主管機關指定之金融機構繳存營業保證金新臺幣一千萬元。
二、期貨顧問事業存放營業保證金之金融機構應為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保管業務，並符合主管機關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之銀行。


三、期貨顧問事業之營業保證金，應以現金、國內政府債券或符合主管機關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之有價證券繳存。
四、期貨顧問事業所繳存之營業保證金不得分散存放、辦理掛失或解約，所繳存之標的及其保管憑證不得設定任何擔保，且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辦理提取或調換。但營業保證金種類調換之提取且總金額未變動者，應由保管機構於三日內將變動情形向主管機關申報。
	一、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本(103)年6月3日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3號令，本次主要為因應國際金融情勢發展，降低對信用評等機構之依賴度，修正要點如下：
受理存放期貨顧問事業營業保證金之保管銀行，除本國銀行(含外國銀行在我國境內依我國銀行法組織登記之子公司)外，尚包括外國銀行在我國境內之分公司。其中擔任期貨顧問事業營業保證金保管機構之本國銀行，係屬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金管會)直接監理之金融機構，其資產品質及風險承擔能力是否適足，應以該本國銀行之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比率是否符合金管會所定「銀行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理辦法」 第五條規定作為評估標準，不宜再依賴信用評等機構之評等，爰將所定期貨顧問事業營業保證金之保管銀行應符合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之規定修正為「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保管業務，並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之銀行」。至外國銀行在我國境內之分公司，因該分公司無自有資本，不適用「銀行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理辦法」之規定，另基於維護資產安全，該外國銀行之信用狀況是否良好，仍有參酌信用評等機構所提供信評資料之必要，爰擔任期貨顧問事業營業保證金之保管機構為外國銀行在我國境內之分公司者，仍以該外國銀行之總公司達ㄧ定信評標準為條件。
二、另為落實風險控管並確保資產安全，新增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爰新增「期貨顧問事業檢視或追蹤發現其繳存營業保證金之銀行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應於知悉之日起三個月內調整至符合規定條件之銀行辦理。但期貨顧問事業以定期存款方式向該銀行繳存營業保證金，經評估該銀行之營運狀況尚無風險之虞，且於定期存款到期前，若有疏失而致客戶權益受損時，仍依相關法令及契約規定負完全責任者，得於定期存款到期時再行調整」。




期貨顧問事業內部稽核實施細則範本修正對照表
	編號、項目
	修正作  業  程  序 (方  法 ) 及  稽  核  重  點
	現行作  業  程  序 (方  法 ) 及  稽  核  重  點
	說明

	AA-23100
營業保證金繳納與存放之稽核
	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一、期貨顧問事業存放營業保證金之金融機構，是否為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保管業務，並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主管機關103年6月3日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3號令)之銀行。
二、期貨顧問事業之營業保證金是否以現金、國內政府債券或符合主管機關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之有價證券繳存。
三、期貨顧問事業所繳存之營業保證金是否未分散存放、辦理掛失或解約，所繳存之標的及其保管憑證，是否未設定任何擔保，且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辦理提取或調換。但營業保證金種類調換之提取且總金額未變動者，應由保管機構於三日內將變動情形向主管機關申報。
四、期貨顧問事業是否持續追蹤其繳存營業保證金之銀行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並密切注意該銀行之營運狀況；在該銀行每年依規定公告或揭露其上半年度及年度財務報告時，是否即檢視該銀行應符合之條件。
五、期貨顧問事業檢視或追蹤發現其繳存營業保證金之銀行有不符合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是否於知悉之日起三個月內調整至符合規定之銀行辦理。但期貨顧問事業以定期存款方式向該銀行繳存營業保證金，經評估該銀行之營運狀況尚無風險之虞，得於定期存款到期時再行調整，定期存款到期前，若有疏失而致客戶權益受損時，是否仍依相關法令及契約規定負完全責任。
	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一、期貨顧問事業存放營業保證金之金融機構，是否為經財政部核准經營保管業務，並符合主管機關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之銀行。

二、期貨顧問事業之營業保證金是否以現金、國內政府債券或符合主管機關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之有價證券繳存。
三、期貨顧問事業所繳存之營業保證金是否未分散存放、辦理掛失或解約，所繳存之標的及其保管憑證，是否未設定任何擔保，且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辦理提取或調換。但營業保證金種類調換之提取且總金額未變動者，應由保管機構於三日內將變動情形向主管機關申報。
	一、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本(103)年6月3日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3號令，本次主要為因應國際金融情勢發展，降低對信用評等機構之依賴度，修正要點如下：
受理存放期貨顧問事業營業保證金之保管銀行，除本國銀行(含外國銀行在我國境內依我國銀行法組織登記之子公司)外，尚包括外國銀行在我國境內之分公司。其中擔任期貨顧問事業營業保證金保管機構之本國銀行，係屬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金管會)直接監理之金融機構，其資產品質及風險承擔能力是否適足，應以該本國銀行之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比率是否符合金管會所定「銀行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理辦法」 第五條規定作為評估標準，不宜再依賴信用評等機構之評等，爰將所定期貨顧問事業營業保證金之保管銀行應符合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之規定修正為「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保管業務，並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之銀行」。至外國銀行在我國境內之分公司，因該分公司無自有資本，不適用「銀行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理辦法」之規定，另基於維護資產安全，該外國銀行之信用狀況是否良好，仍有參酌信用評等機構所提供信評資料之必要，爰擔任期貨顧問事業營業保證金之保管機構為外國銀行在我國境內之分公司者，仍以該外國銀行之總公司達ㄧ定信評標準為條件。
二、另為落實風險控管並確保資產安全，新增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爰新增「期貨顧問事業是否持續追蹤其繳存營業保證金之銀行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並密切注意該銀行之營運狀況；在該銀行每年依規定公告或揭露其上半年度及年度財務報告時，是否即檢視該銀行應符合之條件」。及「期貨顧問事業檢視或追蹤發現其繳存營業保證金之銀行有不符合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是否於知悉之日起三個月內調整至符合規定之銀行辦理。但期貨顧問事業以定期存款方式向該銀行繳存營業保證金，經評估該銀行之營運狀況尚無風險之虞，得於定期存款到期時再行調整，定期存款到期前，若有疏失而致客戶權益受損時，是否仍依相關法令及契約規定負完全責任」。




期貨顧問事業營業保證金查核明細表範本修正對照表
	項目
	修正查核程          序
	現行查核程          序
	說明

	營業保證金繳納與存放
	一、期貨顧問事業存放營業保證金之金融機構，是否為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保管業務，並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主管機關103年6月3日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3號令)之銀行。
二、期貨顧問事業之營業保證金是否以現金、國內政府債券或符合主管機關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之有價證券繳存。
三、期貨顧問事業所繳存之營業保證金是否未分散存放、辦理掛失或解約，所繳存之標的及其保管憑證，是否未設定任何擔保，且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辦理提取或調換。但營業保證金種類調換之提取且總金額未變動者，應由保管機構於三日內將變動情形向主管機關申報。
四、期貨顧問事業是否持續追蹤其繳存營業保證金之銀行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並密切注意該銀行之營運狀況；在該銀行每年依規定公告或揭露其上半年度及年度財務報告時，是否即檢視該銀行應符合之條件。
五、期貨顧問事業檢視或追蹤發現其繳存營業保證金之銀行有不符合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是否於知悉之日起三個月內調整至符合規定之銀行辦理。但期貨顧問事業以定期存款方式向該銀行繳存營業保證金，經評估該銀行之營運狀況尚無風險之虞，得於定期存款到期時再行調整，定期存款到期前，若有疏失而致客戶權益受損時，是否仍依相關法令及契約規定負完全責任。
	一、期貨顧問事業存放營業保證金之金融機構，是否為經財政部核准經營保管業務，並符合主管機關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之銀行。


二、期貨顧問事業之營業保證金是否以現金、國內政府債券或符合主管機關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之有價證券繳存。
三、期貨顧問事業所繳存之營業保證金是否未分散存放、辦理掛失或解約，所繳存之標的及其保管憑證，是否未設定任何擔保，且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辦理提取或調換。但營業保證金種類調換之提取且總金額未變動者，應由保管機構於三日內將變動情形向主管機關申報。
	一、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本(103)年6月3日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3號令，本次主要為因應國際金融情勢發展，降低對信用評等機構之依賴度，修正要點如下：
受理存放期貨顧問事業營業保證金之保管銀行，除本國銀行(含外國銀行在我國境內依我國銀行法組織登記之子公司)外，尚包括外國銀行在我國境內之分公司。其中擔任期貨顧問事業營業保證金保管機構之本國銀行，係屬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金管會)直接監理之金融機構，其資產品質及風險承擔能力是否適足，應以該本國銀行之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比率是否符合金管會所定「銀行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理辦法」 第五條規定作為評估標準，不宜再依賴信用評等機構之評等，爰將所定期貨顧問事業營業保證金之保管銀行應符合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之規定修正為「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保管業務，並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之銀行」。至外國銀行在我國境內之分公司，因該分公司無自有資本，不適用「銀行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理辦法」之規定，另基於維護資產安全，該外國銀行之信用狀況是否良好，仍有參酌信用評等機構所提供信評資料之必要，爰擔任期貨顧問事業營業保證金之保管機構為外國銀行在我國境內之分公司者，仍以該外國銀行之總公司達ㄧ定信評標準為條件。
二、另為落實風險控管並確保資產安全，新增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爰新增「期貨顧問事業是否持續追蹤其繳存營業保證金之銀行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並密切注意該銀行之營運狀況；在該銀行每年依規定公告或揭露其上半年度及年度財務報告時，是否即檢視該銀行應符合之條件」。及「期貨顧問事業檢視或追蹤發現其繳存營業保證金之銀行有不符合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是否於知悉之日起三個月內調整至符合規定之銀行辦理。但期貨顧問事業以定期存款方式向該銀行繳存營業保證金，經評估該銀行之營運狀況尚無風險之虞，得於定期存款到期時再行調整，定期存款到期前，若有疏失而致客戶權益受損時，是否仍依相關法令及契約規定負完全責任」。



